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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在第
33个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5月13日下

午，以“巷深处 家温度”为主题的永康市

2026年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月活动暨“市

—镇—村”三级学习网络建设工作在大

司巷特色文化街区启动。我市教联体成

员单位相关负责人、社区学校负责人、家

庭教育讲师团成员等参加。

本次主题宣传月活动紧扣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聚焦家长育儿需求，推出

“永宝+”会客厅——巷口夜话，每周四

晚在市党群服务中心、百工坊等点位开

放会客厅，以轻松沙龙形式，共话育儿

心得、交流家教经验；“永宝+”加油站

——巷里赋能，推出覆盖幼小衔接、青

春期沟通、内驱力唤醒、情绪管理等热

点的60余场公益讲座走进学校、社区

等，精准赋能家长；“永宝+”解忧铺

——巷角解忧，提供一对一免费家庭教

育咨询，现场答疑、纾解育儿焦虑；“永

宝+”守护站——巷尾伴读，开展亲子

绘本共读，用故事搭建情感联结等四大

特色服务。同时，于5月15日至16日，

在大司巷特色文化街区限时开放清风

传家、慈孝润家、福禄映家、和美安家、

匠心筑家、同心悦家六大亲子体验摊

位，让家长和孩子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家

风浸润、增进亲子温情。

自2018年起，市教育局以“一起寻

找幸福的答案”为主线，开启了一场从

家校沟通到教育生态优化的系统性变

革。去年，更是联合18家单位出台教

联体工作方案，围绕家校共育、身心同

护、活力赋能、平安清朗、暖阳关爱、全

域浸润六大行动，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

人体系。今年，市教育局以“永宝+”品

牌为抓手，推出加油站、会客厅、解忧

站、润心坊、守护站五大项目，全面构

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为推动科

学育儿、职业技能和康养保健等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下沉，我市深耕基层阵

地，构建完善了“1个市级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14个镇街工作站+N个村社

站点”的线下学习网络。同时，成功入

选金华市唯一的省“五级贯通数字化

学习网络建设”试点市，将通过做优做

强“康学通”数字学习平台，构建终生

学习生态圈。

“巷子再深，深不过家的温度；灯

火虽小，能照亮成长之路。”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宣传月立足家

校社协同育人，以“小切口”做好“大服

务”，让家庭教育从“课堂”走向“生

活”，从“宣讲”变为“体验”，助力营造

全社会重视家庭、关爱孩子、支持家教

的良好氛围，为我市教育复兴筑牢家

庭根基。

启动仪式上，我市第一批“幸福顾

问”“家长讲师”领取了证书。据悉，主题

宣传月活动将持续至6月15日。

家风润泽城市 家教护航未来
市教育局全面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

温情关怀致敬
城市奔跑者
我市举办517
城市骑士节主题活动

本报讯（融媒记者 贾佳俊） 5
月13日下午，517城市骑士节主题

活动在万达广场举行，为风雨无阻

穿梭于城市的外卖骑手送上关怀。

现场，一面写满寄语的“骑士

心愿墙”格外引人注目，“希望天天

都爆单”“多多努力赚钱”⋯⋯一行

行朴实无华的文字，承载着骑手们

对工作和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活

动中，市总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

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轮番为骑手

们送上福利权益，让骑手们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与关怀。

除了节日仪式感，本次活动还

设置了游戏环节。骑手们在轻松的

氛围里，将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等知

识牢记于心。“我们天天在路上跑，

忙得不可开交，有这样的活动给我

们热闹一下，释放一下压力挺好

的。”骑手赵大林说，6年前他来到永

康，在这里真切感受到理解和尊重，

早已把永康当作了第二个家。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聚焦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的实际需求，不断创

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涵，通过

丰富多样的服务活动，让更多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感受到关心关怀，凝

聚起共建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让

每一份奋斗都能获得温暖回应。

本报讯（融媒记者 胡跨）近日，金
华市疾控中心、永康市疾控中心联合浙

盐集团金华市盐业有限公司、永康市经

济开发区卫生院，在开发区长恬村集市

共同开展“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宣传

活动。本次活动以“‘碘’亮健康，普惠

民生”为主题，通过知识科普和便民互

动相结合的方式，将健康知识送到村

民身边。

活动现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设立咨询台，向过往村民发放宣传

手册，讲解碘缺乏病的危害及科学补碘

知识。活动还设置答题抽奖环节并赠

送小礼品，吸引不少村民参与。

据了解，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是合成甲状腺激素不可或缺的原料，对

维持机体代谢、促进生长发育特别是儿

童大脑发育起着关键作用。我市属于碘

缺乏地区，长期坚持食用合格加碘盐是

最简便有效的防治方式。孕妇、哺乳期

妇女和儿童对碘的需求量更高，属于补

碘的特需人群，应特别注意补碘。

抱着孩子来到现场的市民万念参

与了答题。她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很关

注孩子的营养健康，知道碘对孩子身体

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很重要。“这次活动

让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日常怎么科学补

碘，很实用。”万念说。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希望

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市民了解科

学补碘的重要性，明白在日常生活中

坚持食用加碘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安

全、最有效的方法。需要特别提醒的

是，成人每日食盐摄入量应控制在 5

克以内，在科学补碘的同时也要注意

控盐。

“碘”亮健康 普惠民生
金华市“防治碘缺乏病日”宣传活动在永开展

租赁经济已成为激发市场活力的重

要力量。与此同时，围绕租房产生的纠

纷也时有发生。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

《民法典》对房屋租赁作出系统规定，厘

清了出租人与承租人的权利义务，为租

赁双方提供了清晰的法律指引。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

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

同。《民法典》明确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

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

效。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

赁合同；但是，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

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

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无法

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不

定期租赁，双方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只要

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就行。因此，

不论租期长短，签订书面合同都是保护

自身权益的基本保障。

租赁关系中，双方均负有法定义

务。出租人的义务主要包括：按约定交

付租赁物并保证其符合约定用途；履行

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保证租赁物不存在权属争议等

权利瑕疵。承租人的义务主要包括：按

照约定方法或租赁物的性质正当使用、

妥善保管租赁物的义务；未经出租人书

面同意，不得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增设

他物，否则出租人有权要求恢复原状或

赔偿损失；此外还应按时支付租金，并在

租期届满后返还符合状态的租赁物。

《民法典》赋予了承租人三项重要权

利。一是优先购买权。出租人出售房屋

时，应在出卖前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房屋

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

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需要注意

的是，承租人在接到通知后，须在十五日

内作出是否购买的表示，否则视为放

弃。如果出租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妨碍承

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须承担赔偿责任，

但其与第三人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不受

影响。

二是优先承租权。租期届满后，

承租人享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续租的

权利。

三是买卖不破租赁。租赁期间房屋

所有权发生变动的，原租赁合同对新所

有权人继续有效，承租人仍可按照原定

租金使用至合同期满。但此项保护存在

两个重要例外：一是房屋在出租前已设

立抵押权，因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发生

所有权变动的；二是房屋在出租前已被

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的。因此，租房前到

不动产登记机构查询房屋权属及抵押、

查封状况，是十分必要的风险预防手段。

房屋租赁看似细碎，实则关乎居住

安宁与经营稳定。用好《民法典》赋予的

各项规则，在合同订立和履行中留足法

律依据，是租赁双方保护自身权益、共同

维护市场秩序的有效路径。

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 胡旌晶 供稿

民法典护航房屋租赁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永康农贸城集市开市。市

集广场变身戏曲舞台，婺剧在此精彩

上演。婉转唱腔与市井烟火交织相

融，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氛围。

融媒记者 吕硕 摄

婺剧添彩
市井文化


